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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江区福利彩票公益金使用管理办法
（征求意见稿）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和加强中央、省、市级福利彩票公益金支持社会福利事业专项资金使用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根据《彩票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554号）、《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地方社会公益事业发展资金管理办法》（财综〔2019〕21号）、《广东省福利彩票公益金使用管理办法》（粤财社〔2014〕70号）、《梅州市福利彩票公益金使用管理办法》（梅市财社〔2018〕19号）等有关规定，结合我区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区行政区域内的福彩公益金的使用、管理。
第三条  按照财政部《政府性基金管理暂行办法》（财综〔2010〕80号）规定，福彩公益金纳入政府性基金预算，并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
第四条  福彩公益金的使用、管理应当接受财政、民政、审计和监察部门的监督和检查。
第二章  资金使用范围
第五条  福彩公益金的使用遵循“以收定支、专款专用”的原则，按照“量入为出、统筹规划、注重效益”的要求编制项目支出预算，结余结转下年继续使用。
第六条  福彩公益金主要用于社会福利和社会公益事业、医疗救助、残疾人康复救助等。具体包括以下内容：
（一）社会养老机构建设和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老人和儿童福利；
（二）优抚对象抚恤、退役安置、殡葬、救灾减灾；
（三）医疗救助、残疾人康复救助；
（四）社区服务、人才培训管理、慈善事业发展以及经批准的其他与社会福利、公益事业等相关支出和经批准与社会福利、公益事业相关的购买服务支出。
第七条  国家、省、市对福彩公益金设置了特定使用比例的，按照规定安排使用。
第三章  分配和使用管理
第八条  预算编制。福彩公益金按项目支出预算使用管理，区民政局负责编制本级福彩公益金年度支出计划送区级财政部门，由财政部门审核编制政府性基金预算报同级人民政府和人大批准后下达年度支出预算。其中：用于区级民政部门的项目支出纳入年度部门预算编制和安排；福彩公益金用于基建投资的按基建项目管理要求编制预算和要求安排使用。福彩公益金用于医疗救助和残疾人康复救助专项的项目支出预算，分别按医疗救助和残疾人康复救助专项资金管理规定安排使用。
第九条  预算执行管理。区级财政部门应按照分级负担、分级管理的原则，负责统筹安排福彩公益金，按规定审核、下达和办理资金拨付。区级民政部门对福彩公益金项目预算编制年度使用方案，并按规定程序申请、审核和使用。财政、民政部门要加强福彩公益金的预算执行管理，建立健全预算执行责任制，按规定及时审核和拨付使用资金，强化预算执行分析，提高预算执行的均衡性。
第十条  补助各镇（街道）项目资金分配应当以因素法为主，由区级民政部门会同区级财政部门确定资金分配数，经财政部门审核下达。分配因素主要选取人口、区域、财力状况、相关机构数量、工作绩效等因素。不同项目资金分配可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具体分配因素，并明确相应的权重。
第十一条  福彩公益金资金支付按照财政国库管理制度有关规定执行。属于政府采购范围资金，按政府采购有关规定办理资金支付。
第十二条  福彩公益金不得用于以下支出：
（一）平衡财政预算；
（二）补充行政事业单位的经费；
（三）以盈利为目的的活动；
（四）对外投资、出借、参与股票和期货交易，以及为经济合同提供担保；
（五）用于国家规定的社会福利和社会公益事业之外的用途。
经批准的项目支出预算，不得随意进行调整。在执行过程中，确因特殊情况需要调整预算的，由区级民政部门提出调整意见后送区级财政部门按规定报批后下达执行。
第四章  项目申请
第十三条  凡申请使用本级福彩公益金项目预算支出的单位，需同时申报项目支出绩效目标，主要内容包括预期提供公共产品服务的数量、质量，预期反映目标实现程度的绩效指标，以及保障目标实现的组织机构、管理制度及工作措施等。
第十四条  申请项目原则上应当通过评审，区级民政部门应成立评审小组，并会同区级财政等有关部门在规定时间内对福彩公益金项目申请材料进行审核。项目申报具体操作办法另行制订下发。
第五章  信息公开
第15条 区级民政部门、福彩公益金使用单位应当根据有关规定，公开福彩公益金使用规模、资助项目、执行情况和实际效果等相关信息，接受社会监督。
第16条 每年3月底前，区级民政部门应向区级财政部门报送上年度福彩公益金使用情况。每年6月底前，区级民政部门应将上年度福彩公益金使用规模、资助项目、执行情况和实际效果向社会公告。
第十七条  区级民政部门、福彩公益金使用单位应当按照有关规定以显著方式标明福彩公益金资助标识。
第六章  绩效评价和监督检查
第十八条  区级民政部门要按规定对福彩公益金项目使用绩效情况组织自评，项目使用按预期绩效目标实施常规性绩效评价，并送区级财政部门，财政部门按规定对重点项目资金的使用开展资金使用阶段性绩效监控和绩效评价。
第十九条  区级财政、区级民政部门要建立健全财务管理规章制度，加强对本部门（本系统）管理使用福彩公益金项目资金使用情况的监督检查，强化内部审计监督，定期对福彩公益金资金的使用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建立健全相互制约、相互监督的内控机制，完善资金使用审批主要环节的操作规程，有效约束自由裁量权，并自觉接受监察、审计等部门的检查和社会的监督；任何部门、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挤占、挪用和截留福彩公益金。
第二十条  福彩公益金资金的使用，严格按批准用途专款专用。使用单位不按照规定用途使用的，由财政部门会同民政部门责令其限期改正，终止拨款，并追回已拨付的资金。对虚报、套取、私分、挪用各项资金等行为的单位和个人，一经发现按有关规定严肃处理。
第二十一条  区级财政、民政部门要加强信息化建设，有效甄别受资助（救助）对象的真实性，防止出现造假行为。对审核不严，违规操作的，按有关规定追究相关部门和单位的责任。
第七章  附则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由区财政局、区民政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执行，有效期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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